
2024年墨玉县惠民惠农财政补贴政策清单

序号 主管部门 补贴项目

政策依据

政策
级次

补贴对象

补贴标准

申领流程
发放频

次
发放时限

咨询方
式政策文件 文号 国家标准 省级标准 县级标准

1

墨玉县林业
和草原局

新一轮退耕
还林还草延
长期补助

《林业草原
改革发展资
金管理办法
》
《自然资源
部 国家林
草局 国家
发展改革委 
财政部 农
业农村部关
于完善政策
措施巩固退
耕还林还草
成果的通知
》

关于印发《
新疆维吾尔
自治区林业
生态保护恢
复资金管理
实施细则

》）（新财
农〔2018〕
122号）

中央

实施新一轮
退耕还林还
草工程的退
耕户

退耕还林每
亩补助500
元，分五次
下达，每年
100元；退
耕还草每亩

补助
300元，分
三次下达，
每年100元

。

退耕还林每
亩补助500
元，分五次
下达，每年
100元；退
耕还草每亩

补助
300元，分
三次下达，
每年100元

。

退耕还林每
亩补助500
元,验收合
格后发放。

1.县级林草主管部门根据国家和自
治区确认的新一轮退耕还林还草县
级验收结果，确定延长补助面积和
对象。2.县级林草主管部门对退耕
还林面积进行巩固成果验收。3.验
收合格后，按照《自治区惠民惠农
财政补贴资金“一卡通”发放操作
规程》通过代发金融机构以“一卡
通”方式发放补助（退耕户对不合
格地块进行补植补造，达到合格标
准后按程序发放补助资金）。

每批次
验收合格
后发放

 0903-
6512262

2
生态护林员

补助

《林业草原
改革发展资
金管理办法
》

关于印发《
自治区脱贫
人口生态护
林员动态管
理办法》的
通知）（新
林资字〔
2023〕156

号）

中央

受聘开展森
林、草原、
湿地、沙化
土地等资源
管护的脱贫

人口

10000元/年
·人

10000元/年
·人

10000元/年
·人

1.村民委员会张贴选聘公告。2.脱
贫人口向村民委员会提出申请。3.
乡镇人民政府（林业工作站）审
核，并向村民委员会反馈审核结果
。4.村民委员会公示拟聘用名单。
5.公示期满经县级林草、财政、乡
村振兴部门审定后，由乡镇人民政
府或委托村民委员会与生态护林员
签订管护劳务协议。6.生态护林员
按照管护劳务协议要求完成林草资
源管护任务，由乡镇林业工作站负
责考勤，并按月向县级林草主管部
门提交考勤表。7.发放补助。

每月一
次或每
季度一
次

林草主管
部门提交
申请后15
个工作日

内

 0903-

6512262
《生态护林
员管理办法
》


